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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4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貮、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4-2會議室 

參、主持人： 何科長文鶯                                                                      紀錄：丁昭文 

肆、討論事項： 

案 由：「臺中市大肚－彰化和美跨橋梁新建工程-施工階段階段生

態檢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建設局前依114年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邀

請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委員進行「臺中市大肚－彰化和美

跨橋梁新建工程」生態諮詢。查本案工程全長約1,690公

尺，橋梁寬度22公尺，範圍跨及本市與彰化縣轄區；其中

本市範圍內道路長度雖未達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6

條所定1,000公尺門檻，惟涉及烏溪石虎熱區，爰仍依前開

會議決議及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辦理諮詢。 

二、 建設局業依相關規定邀請劉委員威廷及陳委員美汀辦理諮

詢，並於114年8月26日函送「臺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橋

梁新建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書件及改善措施。嗣經

114年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審查，決議

請建設局補充書面審查資料後續行審查；建設局復於115

年1月2日函送修正後書件，提送本次會議審查。 

決    議：請建設局於115年4月30日前依會議所提各項建議修正書件

並提送電子檔至本工作小組，經工作小組書件修正同意後

陳送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備查。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1時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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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書面意見： 

陳美汀委員： 

1. 本次書件報告內容修正較為清楚有條理，不過簡報有較多分析

成果並未放在報告中，應補充。 

2. 在大肚端和和美端的石虎保育措施有看到成效是很好的示範。 

3. P.18文字說明工程區域與部分石虎重要棲地重疊，而 P.28 則敘

述非位於石虎熱區(潛在區域)，應釐清並說明清楚。 

4. 遊蕩犬族群控制有很多努力量和成果，顯示執行單位相當努力

和辛苦，不過結果也顯示持續有新的遊蕩犬個體，顯示遊蕩犬

問題相當嚴重，建議提供給市府(動保處)參考。 

5. 請問工程結束後，相關的棲地維護和生態監測是否會持續進

行？由於本案工時長，而且有長期持續的監測資料，包含針對

石虎保育的改善措施的前後石虎出現比較，如果能在工程結束

後繼續監測應該能提供更多工程影響和改善措施成果的科學性

資料，是難得的案例。 

6. 工程結束後施工便道應復原成原(土路)狀態。 

陳榮松委員： 

1. 圖 46、48、50等照片請加上日期。 

2. 動物通道、便橋有石虎利用照片，但此等生態友善措施應亦有

其他物種會利用，建議可適當補述。 

3. 誘捕籠有無石虎誤入，請說明。 

4. P.36結論所述流浪犬隻「逐步穩定」，似無法以 P.34之圖說明，

建請補述之。 

5. P.36結論提及工區持續配合後續措施，建請補述較詳細的工期

期限及後續應辦相關保育維管措施。 

陳志鴻委員： 

1. P.4~ P.8：所載施工便道、機具材料及土方暫置區等內容，請

補註明係屬「大肚端」或「和美端」，以利辨識。 



 

3 

 

2. 保育對策查核缺漏「大肚端」相關資料，例如生態通道改善前

後對照情形。 

3. P.13：圖24請標註清楚「大肚端」與「和美端」，以利判讀。 

4. P.29：「並於棧橋下方設置穿越通道」敘述並不正確，請修正。 

5. 114年12月17日自主檢核表與 P.18有關生態保全對象樹木之敘述

方式不一致，請再檢核。 

林素華委員： 

1. 本案「臺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橋樑新建工程」相關書件，建

議依照格式撰寫，具體說明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之執行方式，並

應將相關內容納入書件本文詳實呈現，非僅以回覆委員意見方

式說明；其餘相關內容，建議於報告本文及附件中完整補充說

明。 

2. 依會議前次決議，本案應補充並完整呈現下列三部份： 

(1)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書件 

(2)各階段監測成果 

(3)遊蕩犬處理情形 

並於書件中具體整合說明。 

3. 建議補充說明生態監測資料相關成果內容，例如每月水質監測

及每季水域生態監測（P.13）之成果為何？另報告 P.33至 P.35

所載遊蕩犬處理情形，亦請補充說明目前狀況。 

4. 同一處資料應有前中後有何不同。 

5. 建議後續持續辦理生態監測及棲地維護工作。 

6. 生態保全對象（如保全樹木）之相關資料，前後敘述應一致。 

7. 復原計畫部分，建議刨除硬鋪面設置，並避免於河川區域內不

當使用農地。 

林文隆委員： 

1. 本工程已接近尾聲，該做或修正的部分已改善，建議於確保施

工安全前提下，儘速完成。 

2. 本工程完工後是否會有後續相機監測？另目前累積之遊蕩犬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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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數量，是烏溪犬隻對石虎影響的重要資料。 

3. 簡報 P.8所載犬隻收容服務內容，建議刪除或調整，相關業務屬

動物保護防疫機關職責。 

4. 目前相關動物通道及棲地維護牽涉河川公地申請，按規定這些

臨時性設施於完工後都應復原；如設施對石虎保育有貢獻，建

議與第三河川分署討論。 

5. 依現有圖面判讀，和美端有部分高灘地違規使用情形，包括焚

燒雜草，建議反映第三河川分署適度管理；另工程結束後，硬

鋪面應刨除復原。 

劉威廷委員： 

1. 書面資料應補充完整自動相機資料，包含動物通道新設相機，

建議以表格方式呈現各相機、各物種 OI值和架設資料。 

2. P.14 石虎 OI 值30應為誤植。 

3. 書面資料應先提供工程基本資料說明。 

4. P.34 非「台灣」石虎。 

5. P.34 未做統計分析不應使用「顯著負向關聯」，且前面提及和

美相機 OI值受人為影響，應無法釐清犬隻影響。 

6. CT7 顯示新設通道犬隻利用率很高，建議可參考苗栗老庄溪通

道案例在出入口加設柵欄，防止大型犬利用。 

7. 簡報 P.20 和美端廊道需加強維持植被帶不中斷。 

8. 和美端施工便道完工後應移除復舊。 

黃于玻委員： 

1. 補植灌木成活或生長狀況不佳，未見於自主檢查表中，檢查項

目完備度不完整。 

2. 保留灘地僅見空拍佐證，未見現地細節，較為可惜，且空拍角

度不全一致，若有警示帶或圍籬等明確界線，可再加強佐證資

料。 

3. 應有施工後假設工程拆除環境復原措施。 


